
督察室组织法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第七届社员会议第二三五次会议三读通过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并施行。

第一条　为规范督察院驻各机关督察室之设置、组织与运作，保障督察院监督

职能之有效行使，依语言学社纲领及《督察院组织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之督察室，谓督察院依《督察院组织法》第十六条于语言学

社各机关中设立之监督派驻机构，其全称为“督察院驻某单位办公室”。

第三条　督察室受督察院领导，独立行使监督职权，不受驻在机关之干涉。

第四条　下列机关应设督察室：

（一）社团管理委员会。

（二）语研院。

（三）财政委员会。

（四）选举委员会。

仲裁团及社员会议依纲领独立运作，不设督察室。

第五条　督察院会议得以决议，于第四条所列以外之机关或机构增设督察室。增

设之决议，须经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

第六条　第四条所列机关之督察室，非经法律修改，不得裁撤。依前条决议增

设之督察室，得由督察院会议以同等程序裁撤之。

第七条　督察院因特定事务之监督需要，得设临时督察室。临时督察室之设置

由院长决定，并应于设置后首次督察院会议中报告。临时督察室存续期不得逾三个

月；届满后如仍有需要，应经督察院会议决议续设。

第八条　每一督察室置主任一人，由院长指派督察委员或提名特别人员担任。

以特别人员担任督察室主任者，应具备下列全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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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语言学社社员资格。

（二）于语言学社工作满一年及以上。

（三）非驻在机关之现任公职人员；自驻在机关离职未满六个月者，不得担任

该驻在机关之督察室主任。

以特别人员担任督察室主任者，由院长提名，经督察院会议同意后任命。

第九条　督察室主任之任期，与当届督察院同届。院长得随时改派或撤换以督

察委员兼任之主任；以特别人员担任之主任，院长亦得撤换之，但应向督察院会议

报告。

临时督察室主任之任期，以该督察室之存续期为限。

第十条　督察室得置工作人员若干名，由主任提请院长任命。工作人员应具语

言学社社员资格，且不得为驻在机关之现任公职人员或自驻在机关离职未满六个月

之人员。

第十一条　督察院各部门因业务需要，得指派人员至督察室履职。指派人员受

督察室主任之统一协调，并就派驻期间之工作对原部门及督察室主任双重负责。

第十二条　督察室主任及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驻在机关之任何职务，亦不得参

与驻在机关之内部决策。

第十三条　督察室行使如下职权：

（一）对驻在机关之运作进行日常监督。

（二）列席驻在机关之会议。

（三）调阅驻在机关之文书、记录及相关资料。

（四）受理社员就驻在机关事务之检举或反映。

（五）就驻在机关之运作向督察院提出监督意见或建议。

（六）其他经督察院会议授权之事项。

第十四条　督察室发现驻在机关或其人员有违反纲领、法律或纪律之嫌疑者，得

依职权启动初步调查，并得约谈相关人员。

约谈应制作笔录，由被约谈人签署确认。被约谈人有权陈述及申辩。

第十五条　初步调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督察室应将调查情况及相关材料移送

督察院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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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嫌违反纲领或法律，情节重大。

（二）需跨机关调查或取证。

（三）督察室主任认为应当移送者。

督察院有关部门应将处理结果告知督察室。

第十六条　督察室就监督中发现之问题，得向驻在机关提出书面监督建议。驻

在机关应于收到建议后七日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者，督察室得报告督察院

会议。

第十七条　督察室不得干预驻在机关依法行使之职权及日常运营决策，不得代

行驻在机关之职能。

第十八条　驻在机关之业务运作不受督察室干预。督察室亦不因设于驻在机关，

而成为驻在机关之内设部门。

第十九条　驻在机关应为督察室之工作提供必要之便利与协助。

第二十条　驻在机关之人员对督察室依法行使之职权，应予配合。无正当理由

拒绝、阻碍或拖延者，督察室得报告督察院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督察室应每月向督察院会议提交书面工作报告，内容应包括：

（一）驻在机关运作之概况。

（二）监督中发现之问题及已采取之措施。

（三）监督建议及驻在机关之回应。

（四）其他应报告之事项。

第二十二条　遇有紧急情况或重大事项，督察室应即时向院长报告，并于事后

向督察院会议提交专项报告。

第二十三条　督察室之工作报告、调查材料及相关记录，由督察院书记处保存，

保存期不少于三年。

第二十四条　本法由社员会议三读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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